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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逕遷 
案件 

所內註記 
造冊列管 

清查 

無法查知去向無法催告 
依 3個月又 30日期限後逕遷
戶所 

查知去向於 3個月又 30日 
期限內自行遷徙 

新增逕遷戶政事務所人口通報 
執行 1461作業(警政機關) 

刪除所內記事 

次月初製作及通報逕遷戶政事
務所人口統計表 
執行 8941、8942作業 
填報 6歲以下兒童逕遷戶所個
案資料傳送戶政科 

事後住變遷離戶所 
刪除所內記事 


